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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和解契約之基礎觀念
林勝嘉

再謹慎的開(騎)車族，也無法百分百的

防範來自他人或外力的碰撞，就算是只有

輕微的過失，也還是有法律責任。而事故

發生後，除了可自行和解外，申請鄉鎮市

公所或法院調解，及提起訴訟程序等方式

亦屬常見，其優缺點各有不同，且會因個

案事證及複雜度等差異而可能中途改變方

式以便解決糾紛，例如原本以為係輕微案

件，但和解過程中發現涉及刑事犯罪或損

害金額過大時，則有可能再藉由調解或訴

訟程序解決爭端。

然通常，一般訴訟程序須經過調查

證據、言詞辯論等法定程序，且有審級制

之救濟制度，雙方付出之時間、資源及精

力，自然比私人和解或鄉鎮市公所之調解

制度，來得巨大及繁瑣。因此若屬非重大

損失、事證尚非無法釐清，且雙方均有誠

意和談之案件，建議先試行和解或調解，

不宜只為「爭一口氣」就要「告到天荒地

老」。換言之，如何將事故衍生之風險降

至最低、減少雙方不必要的衝突，及儘快

讓雙方回復原有生活作息，才是解決問題

的真正目的。因此本文特就「和解之基礎

觀念」予以簡介，希有助於意外發生時，

得以確保雙方權益及減少糾紛。當然，如

有疑問，自應再洽詢法律專業人員。

首先說明，車禍造成之法律責任可大

略分成（A）行政責任：例如違反交通法

規而被處以罰鍰或吊銷駕照等。（B）刑事

責任：例如公共危險罪、殺人罪、過失致

人於死罪等屬於非告訴乃論之罪；及傷害

罪、毀損財物罪等告訴乃論之罪。（C）

民事責任：包含（1）財物毀損賠償責任：

對方車輛、物品或公家物品等修繕費用；

（2）人身傷亡賠償責任：醫藥費、喪葬

費用；（3）其他時間、勞動力損失、交

通費、看護費、扶養金等其他非財產上或

額外支出之費用。（D）道義責任：此屬

一般民間習俗，不具法律效力。其中對於

（C）民事責任，才是本文討論之重點，故

須先了解，依損害型態不同，民事損賠範

圍自有差異（請參考民法192~196條之規

定），市面上或網路上之和解契約範例，

自然不可一體適用。 

再者和解係屬雙方間之私法性質法律

關係，所以和解契約之效力並不能拘束其

他第三人（例如甲車同時撞毀乙丙兩車，

甲與乙和解契約效力不及於丙。）或直接

阻卻或免除行政法、刑法責任（例如就算

甲乙已和解，甲違反交通法規或公共危險

罪等罪責仍然存在。）故透過和解契約解

決爭議之範圍，雖僅限於告訴乃論之刑法

責任及民事損害賠償責任，但若能真誠的

達成和解，對於非告訴乃論之刑罰減輕亦

會有相當程度的助益。

另需了解的是，民事損害賠償方式，

依民法 213 條：「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

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

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及 21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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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回復原狀或回復顯有重大困難者，

應以金錢賠償其損害。」可知，係以「回

復原狀」為原則，若回復有困難時才改為

「金錢賠償」。但現今實務上，除非加害

人本身具有修繕汽機車之專業背景及器

材，而能親自修理損害物品外，多數仍以

支付修繕費給修車廠之方式作為賠償方法

（至於是否有折舊、修繕價格是否合理必

要?乃另一問題，暫不於本文討論。）此部

分係以修車廠之估價單或發票作為賠償依

據。

其他像「醫療費用」、「交通、看

護費用」、「額外支出費用」等可實際具

體估算或依實際支出範圍者，則依相關單

據或收費證明之文件作為賠償依據，故被

害人一方務必收集完整及妥善保存，如此

方能於和解時確實釐清及確認該部分之損

害填補範圍（當然，該費用是否合理或必

要，例如自認為須服用千年人蔘，或每天

需做SPA以調養身體，有賴雙方協商及醫師

等專業機構認定，本文亦先不討論）。或

是「勞動能力損失之賠償」，可藉由所提

出之每月平均薪資為證明，或是

無其他可證明一般情況下所得取得之

工作收入者，則以基本工資作為每月薪資

收入之計算（請參考101年重訴字第 89 號

民事判決）。

最有爭議的則是無從依實際支出單

據評估的「非財產上之損害」，也就是俗

稱的「精神慰撫金」。因為無從比照財物

損害有一定的市面價值可供參考，故除非

雙方對金額無爭議，可能也只能透由法院

判決來決定賠償額度了。但是通常一般法

院，係以實際加害情形是否重大，及被害

者之身分地位與加害人經濟狀況等關係綜

合判定之(請參考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

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例)。且

各級法院或法官間，依當時所得之事證評

定後產生之「自由心證」難免有所不同，

因此即便同樣是一般上班族，也可能會因

侵害方式、傷勢程度、年紀職業、所提事

證之充足性等不同，而有不同的認定。此

點也是一般車禍和解不易達成的障礙。只

能說，還是要靠被害人提出相當的損害證

明，並藉由雙方誠意及多次協商，才較容

易對此達成和解。

另若雙方互有過失責任時，自應依民

法217條「與有過失」原則，予以減輕或

免除賠償範圍。例如甲乙發生車禍，各負

64比例之肇事責任，若採用簡單一點的賠

償方式就是，甲乙各自處理修復車輛或就

醫，就各自費用超過自負責任比例部分，

兩者相扣後仍有剩餘者，再向對方求償。

例如甲支出費用為6萬，超過自負比例範圍

為2.4萬；乙支出8萬，超過自負比例範圍

為4.8萬，兩者相減後，甲應該再賠付乙2.4

萬。亦即只要不違反法令或誠信原則，和

解內容可由雙方自行約定。

又因車禍多涉及強制險等車險理賠申

請，故請留意是否有保存車禍現場跡證、

報請警方現場處理、已申請肇事責任之判

定等先行程序 ? 並記得通知保險公司，請

其協助處理及提供意見。另附帶提醒，除

強制險屬於法定強制投保外，為增加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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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及分散風險，亦可就由投保任意險增

加賠付金額之範圍，以補充現實中資力不

足之憾。  

若雙方對和解內容已有共識而訂立和

解契約後，依法就會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

利消滅，與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

權利之效力（民法737條）也就是雙方之法

律關係將由原本之侵權賠償責任改為民事

和解契約責任，故除了和解契約嗣後被撤

銷外（民法738條），當事人不得再行主張

原法律關係，僅得依和解契約之內容請求

履行，同時請求權時效亦重新起算（由2年

變成15年）。因此要訂立和解契約前，務

必先確認雙方之損賠範圍及和解範圍等，

是否確有共識 ? 不能事後再無故反悔而拒

絕履行和解契約約定之義務。

而刑事告訴權及偵查審判權雖不會因

雙方簽立和解契約就當然喪失，但仍得於

契約上載明放棄、不再提起訴訟權或自願

撤回告訴，如此即便對方日後又提起訴訟

時，只要提出本和解契約書面，通常法院

也會做出適當判決，而維護雙方權益。或

是更一勞永逸的方式是，對於告訴乃論之

罪責，例如傷害或毀損罪，直接請受害人

提起告訴後再直接撤回，蓋依刑事訴訟法

238條第二項：「撤回告訴之人，不得再

行告訴。」之法律效果可知，此時之受害

人已不得再提告訴，故可避免無謂紛爭。

請再參考74年度台上字第3119號判決要

旨：「撤回告訴為一種訴訟上行為，核與

和解為私法上之契約行為者有別。故告訴

乃論之罪，縱經當事人私行和解，願撤回

其告訴，但如未經告訴人依刑事訴訟法第

二百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在第一審辯論

終結前，向該第一審法院以書狀或言詞表

示撤回告訴之意思，仍不生撤回告訴之效

力。」

最後，整理簽立書面和解契約之重點

如下：

(一)契約主體：限於有糾紛之當事人方可，

若係未成年人時，另需得到全體的法定

代理人同意並共同簽訂方可，以免造成

他日再啟爭端。若授權一般代理人處理

時，則需將授權人及代理人同時載明於

書面，更應事先確定是否確有授權及其

代理範圍。另應得第三人同意（如汽車

強制責任險之保險公司）方有實益者，

亦須由通知保險公司參予協議，如此不

但有助車險理賠賠款之賠付，更能藉由

車險理賠人員之專業協助，達成多贏局

面的結果。

(二)糾紛事項或經過：應明確表示於書面，

例如係因0年0月0日0時於00路段發生

車禍事件而訂約，以免造成將契約內容

不明確，或是對於不能自行和解事項

（如公訴罪之刑事案件）亦列為和解內

容而造成契約無效或無法履行。同時亦

宜載明雙方責任歸屬，以利嗣後如需再

行訴訟及舉證責任之配置。

(三)契約履行：應明定和解金額及範圍（例

如車禍案件中對於日後所衍生的損害

費用是否包含或免除？是否包含強制

險賠款 ?）、履行期間、履行地及方式

（例如以現金或郵政劃撥）?若係分期

給付者，請載明「有任一期未依約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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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其他未到期者無庸催告即視為已到

期。」如此方可於加害人違約時一次全

部請求，不用等到每一期清償期限屆滿

後才能分期請求，而增添麻煩。

(四)契約擔保：如能覓得保證人或有其他擔

保方式者（例如設定抵押權）更有利債

權人實現債權。同時得約定聲請辦理公

證，蓋若合乎公證法13條規定並已載

明應逕受強制執行之字樣者，即得於債

務人違約時以之為執行名義直接向法院

聲請強制執行，不必再另外提起民事起

訴。

(五)放棄請求權或訴訟權。如已提起告訴或

訴訟者，需立即提起撤回告訴或撤回起

訴狀。

(六)其他合意管轄法院之約定、契約不履行

之違約效果等等約定，均可在網路上查

詢，故對其他內容就不再贅述。總之，

若仍有疑問，請再洽詢專業法律人士協

助。

雖說「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

行」，但「有理卻過於強求」、「無理又

不知悔改」的態度，對於解決事情只有負

面影響。仍需真誠的體諒與適度的各退一

步，才能真正的定息止紛！

本文作者：明台產物保險公司

客戶服務部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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